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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 年 10月 21 日，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议案。 

2019 年 11月 4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淮河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

公函[2019]292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对《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部

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披露了《淮河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预案（修订稿）》”），本次补充和修订的主要内

容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修订说明出现的简称与《预案（修订稿）》中的简称

具有相同含义）： 

1、《预案》（修订稿）“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之交易对方情况”以及“第四节  交易标的”之“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

产权控制关系”中补充披露了各交易对手方取得对应标的公司股权的时间、交易

作价，各交易对手方股权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代持或委托代持的情况。 

2、《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之“二、交易标的主营业务发

展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概况、盈利模式、核心竞争优势；补充



披露了淮南矿业的行业竞争格局、市场地位情况。 

3、《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之“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

据及财务指标”中补充披露了淮南矿业业务板块构成，对应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

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4、《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之“四、交易标的其它事项”

中补充披露了淮南矿业主要煤矿矿井的基本情况、本次交易的协同情况、淮南矿

业注销法人资格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淮南矿业的负债结构、偿债风险及重组完

成后对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水平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5、《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之“四、交易标的其它事项”中

补充披露了公司收购淮矿电力少数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淮矿电力最近两年一期

营业收入呈下降趋势的原因及合理性、淮矿电力净利润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

性、淮矿电力营业收入与归母净利润出现倒挂的原因及合理性、淮矿电力利润总

额、净利润、归母净利润数据完全相同的原因及合理性。 

6、《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之“四、交易标的其它事项”中

补充披露了银宏能源目前的投产情况、产能利用率、后续建设安排；收购银宏能

源少数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李德福所持银宏能源9%股权质押所涉及具体事项及

对该质押事项的具体安排；银宏能源利润总额、净利润、归母净利润数据无明显

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7、《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之“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产

权控制关系”补充披露了银宏能源的历史沿革、股权控制关系等。 

8、《预案》（修订稿）“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中补充披露了淮河控股的主

营业务情况及构成；本次交易完成后，淮河控股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

况；已采取或拟采取的相关措施进一步消除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情况。 

9、《预案》（修订稿）“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中补充披露了淮矿物流未纳

入本次吸收合并的范围情况；淮矿物流股权变动的时间、方式及与淮南矿业的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9日 


